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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醒直销平台投资者及时完善、更新身份资料

信息的公告

为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

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上海东方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提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完善、更新身份资料信息以免影响业务办理，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公司网上直销（包括本公司网站、APP、微信公众服务号及指定且授权的电子交易平台，下同）个人投资者，需上传本人最新有

效身份证件照片；本公司柜台直销个人投资者，需及时提交最新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针对尚未上传有效身份证件照片与身份证过期的

直销个人投资者，将不能提交认购、申购、转换、新增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等交易申请。

二、本公司机构投资者，需及时提交可证明依法设立或者依法开展经营、社会活动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

办理业务人员、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等有效身份证件的资料。 对于身份证明文件或身份证件过期、失效或未及时提供

的机构投资者，将不能提交认购、申购、赎回、转托管、转换、新增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等交易申请。

三、本公司将持续开展投资者客户尽职调查工作。个人投资者需要采集并核实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国籍、职业、居住地址或者

工作单位地址、联系电话、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证件有效期等。机构投资者需要采集并核实的身份信息包括：名

称、住所、经营范围、可证明依法设立或者依法开展经营、社会活动的身份证明文件的名称、号码和有效期限；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办

理业务人员、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的姓名、身份证件的种类、号码、有效期限等；存在代理关系的，需同时提供代理人的

姓名（或名称）、联系方式，有效身份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有效期限以及相关授权委托文件。

四、请投资者及时完善、更新身份信息资料。投资者未能按时提供资料或提供资料不符合要求的，本公司将对其采取提醒、限制或中止

办理业务等措施；投资者拒绝配合本公司进行身份识别工作的，本公司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拒绝与其新建立业务关系或终止已

有业务关系。

五、根据《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的要求，请投资者在税收居民国（地区）、居民国（地区）纳税人识别号等相

关信息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告知本公司，以配合本公司完成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工作。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官网（www.dfham.com）查询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920-0808）咨询有关详情。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1日

关于东方红睿满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LOF

）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含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投资

)

、赎回（含转换转出

)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3月3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红睿满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东方红睿满沪港深混合（场内简称：东方红睿满LOF)

基金主代码 169104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东方红睿满沪

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东方

红睿满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

书》等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6年04月03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6年04月03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6年04月03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6年04月03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6年04月03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转入、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26年04月03日、2026年04月07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红睿满沪港深混合A 东方红睿满沪港深混合C

下属分类基金的交易代码 169104 018948

该分类基金是否暂停相关业务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26年04月03日、2026年04月07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东方红睿满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暂停办理申购

（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赎回（含转换转出)业务，自2026年04月08日（含）起恢复办理上述业务，届时管理人不再另行公告。

（2）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录公司网站：www.dfham.com查询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9200-808咨询。

（3）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

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最新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敬请投

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

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

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3月31日

东方红稳添利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暂停

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3月3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红稳添利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红稳添利纯债

基金主代码 002650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东方红稳添利纯债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东方红稳添利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等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 起

始日、金额

及 原 因 说

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6年03月31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6年03月31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

日

2026年03月31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

3,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

3,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

3,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

入、 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红 稳 添

利纯债A

东方红 稳 添

利纯债B

东方红 稳 添

利纯债C

东方红 稳 添

利纯债D

东方红 稳 添

利纯债E

下属分类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650 019100 013168 025113 018166

该分类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

转入、大额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是 是 是

下属分类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人

民币元）

2,000,000 2,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下属分类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2,000,000 2,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下属分类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2,000,000 2,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东方红稳添利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所有销售机构自2026年03月31日（含）至2026年04月15

日（含）暂停接受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A类份额、B类份额合计单日累计金额200万元（不含200万元）以上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申请，以及C类份额、D类份额、E类份额合计单日累计金额100万元（不含100万元）以上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申请，即，如单个基金账户日累计申请金额超过前述限额，按申请金额从大到小进行排序，若存在单笔金额超过限额的申请，则对该笔

申请小于等于限额的部分予以确认，其余申请（若有）管理人有权不予确认；若单笔金额均未超过限额，则逐笔累加至符合小于等于限额

的申请给予确认，其余申请（若有）管理人有权不予确认。 在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相关基金份额的赎回

业务正常办理。

（2）本基金自2026年04月16日（含）起恢复办理上述基金份额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本公司不再另行

公告。

（3）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录公司网站：www.dfham.com查询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9200-808咨询。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

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最新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敬请投

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

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

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3月31日

东方红均衡优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3月3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红均衡优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红均衡优选定开混合（场内简称：东证均衡）

基金主代码 16910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3月1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东方红均衡

优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东方红均衡优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2026年4月8日

赎回起始日 2026年4月8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6年4月8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6年4月8日

注：（1）东方红均衡优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本次开放期的开放日为2026年4月8日至4月10日、4

月13日至4月17日、4月20日至4月21日，共计10个港股通交易日。

（2）本基金自2026年4月22日起进入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1）基金的运作方式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即采用封闭运作和开放运作交替循环的方式。

本基金的第一个封闭期的起始之日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结束之日为基金合同生效日所对应的第二年年度对日前的倒数第一日。 第二

个封闭期的起始之日为第一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结束之日为第二个封闭期起始之日所对应的第二年年度对日前的倒数第一日，依此

类推。 年度对日指某一特定日期在后续日历年份中的对应日期，如该对应日期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若该日历年份中不存

在对应日期的，则顺延至该月最后一日的下一工作日。 本基金在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本基金自封闭期结束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起进入开放期（即每个开放期首日为每个封闭期起始之日的第二年年度对日，包括该工作

日），期间可以办理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本基金每个开放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且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开放期的具体时间由基金管理

人在上一个封闭期结束前公告说明。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或赎回等

业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等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

（2）日常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的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和转换，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本基金不开放。此外，基金

管理人可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和转换。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和转换业

务，但投资人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让基金份额。

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或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如开放期调整，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及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的单笔最低金额为10元人民币（含申购费），通过场外代销机构申购本基金份

额的单笔最低金额及交易级差以各场外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红利再投资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

调整本基金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 通过场内代销机构申购本基金的单笔最低金额以各场内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50%（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基金管

理人无法予以控制的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50%的除外）；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2�申购费率

3.2.1�前端收费

本基金对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 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

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企业年金理事会委托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企业年金养老金产

品、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养老目标基金以及职业年金计划等。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

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者。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费率

M＜1000万元 0.20%

M≥1000万元 每笔1000元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费率

M＜1000万元 0.80%

M≥1000万元 每笔1000元

本基金场内和场外的申购费率相同，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

等各项费用。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因红利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3.2.2�后端收费

本基金暂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如本基金日后开通后端收费模式，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约定公告。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无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场外销售机构赎回时， 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份。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每个交易账户的最低份额

余额为1份。 因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转换、跨系统转托管等原因导致其单个基金交易账户内剩余的基金份额低于1份时，基金管理人将在

开放期内通过登记系统对该剩余的基金份额自动进行强制赎回处理。 在封闭期内，因基金份额持有人跨系统转托管导致其单个基金交易

账户内剩余的基金份额低于1份时，登记机构对该剩余的基金份额不做强制赎回处理。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场内销售机构赎回时，每笔赎回

的申报份额应当为整数份额。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各销售机构对赎回份额限制及最低份额余额限制有其他规定的，需同时遵循

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场内和场外的赎回费用相同，赎回费率按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赎回，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

算。 具体如下：

份额持续持有时间（L） 适用赎回费率

L＜7日 1.50%

7日≤L＜30日 0.75%

30日≤L＜180日 0.50%

L≥180日 0

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对份额持续持有时间小于30日的，赎回费用全部归基金财产，对份额持续持有时间大于等于30日但小

于3个月的，赎回费用的75%归基金财产，对份额持续持有时间大于等于3个月但小于6个月的，赎回费用的50%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

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注：一个月=30日）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基金转换的申购补差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不同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

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假设由基金A（转出基金）转换至基金B（转入基金）：

（1）赎回费：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收取，并按照《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的要求将部分赎回费计

入转出基金的基金财产。

转出确认份额=转出申请份额×转换确认比例

赎回费=Σ（（转出明细确认份额×基金A基金份额净值-业绩报酬（如有））×赎回费率）

（2）申购补差费：

①当基金A和基金B的申购费均为非固定费用时，申购补差费率指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之差。当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高于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时，申购补差费为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差额，反之则不收取申购补差费。各基金的申购费率以转出确认金额

（即转出确认份额×基金A份额净值）确定适用费率，具体以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约定为准。 对于通过直销柜台实施差别申购

费率的养老金客户，计算申购补差费率时，基金的申购费率按照“除养老金客户之外的其他投资者”的申购费率计算。

申购补差费率=基金B的申购费率-基金A的申购费率

申购补差费=（转出确认金额-业绩报酬（如有）-赎回费）×申购补差费率/（1+申购补差费率）

②当基金A或基金B的申购费为固定费用时，

申购补差费=基金B的申购费-基金A的申购费

如果基金B的申购费≤基金A的申购费，则申购补差费为0。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可与本基金办理转换业务的基金明细详见

https://www.dfham.com/service/selfhelp/zhuanhuan/index.html。 各基金份额转换业务规则及交易限制详见各基金相关公告。

（2）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转换业务规则并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6�基金销售机构

6.1�场外销售机构

6.1.1�直销机构

（1）直销中心

名称：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09号7层-11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108号供销大厦8层

法定代表人：杨斌

传真：（021）63326381

联系人：吴比

客服电话：4009200808

公司网址：www.dfham.com

（2）网上交易系统

网上交易系统包括基金管理人公司网站（www.dfham.com）、东方红资产管理APP、基金管理人微信服务号和基金管理人指定且授

权的电子交易平台。 个人投资者可登录前述网上交易系统，在与基金管理人达成网上交易的相关协议、接受基金管理人有关服务条款、了

解有关基金网上交易的具体业务规则后，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开户、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

6.1.2�场外代销机构

场外代销机构的具体名单请见基金管理人网站披露的基金销售机构名录。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披露基金销售机构名录及相关

信息。

6.2�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的场内销售机构为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可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销售业务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具体名单如下：爱建证券、渤海证券、财达证券、财通证券、财信证券、川财

证券、大通证券、大同证券、德邦证券、第一创业、东北证券、东方财富、东方证券、东莞证券、东海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方正证券、高华

证券、光大证券、广发证券、国都证券、国海证券、国金证券、国开证券、国联民生证券、国融证券、国盛证券、国泰海通证券、国投证券、国新

证券、国信证券、国元证券、金融街证券、红塔证券、天府证券、华安证券、华宝证券、华创证券、华福证券、华金证券、华林证券、华龙证券、华

泰证券、华西证券、华鑫证券、华源证券、江海证券、金元证券、开源证券、联储证券、民生证券、南京证券、平安证券、瑞银证券、山西证券、上

海证券、申万宏源、申万宏源西部、世纪证券、首创证券、太平洋证券、天风证券、万和证券、万联证券、麦高证券、五矿证券、西部证券、西南

证券、湘财证券、诚通证券、信达证券、兴业证券、银河证券、银泰证券、英大证券、甬兴证券、粤开证券、长城国瑞、长城证券、长江证券、招商

证券、浙商证券、中航证券、中金财富、中金公司、中山证券、中泰证券、中天证券、中信建投、中信山东、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华南、中银证券、

中邮证券、中原证券（排名不分先后）。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基金份额开始上市交易前，基金管理人应至少每周在规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基金管理人应在开放

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次日，披露开放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后或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交易日/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基金

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交易日/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本基金终止上市并转型为非上市基金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至少每周在规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

值；基金管理人应在开放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次日，披露开放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在开放期内，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

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

值。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本次开放期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本

公司网站最新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相关业务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且对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针对

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销售费率优惠活动。 对于销售机构开展的基金销售费率优惠活动，请以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本基金开放上述业务的安排，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公

告。

（4）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5）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6）咨询方式：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9200808，公司网址：www.dfham.com。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1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公募基金通过

证券公司证券交易及佣金支付情况

（2025年度）

一、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标准和程序

1、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标准

本公司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将综合考虑其内控情况和服务能力，所选择的证券公司应符合以下条件：

（1）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为规范，评估内容包括证券公司的净利润情况、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的审议意见、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情

况等；

（2）具有较强的合规风控能力，评估内容包括证券公司业务资质情况、合规运作情况、是否发生严重违约情况、核心风险控制指标情

况等；

（3）具有较强的交易服务能力，评估内容包括分仓佣金排名、有无交易专线、信息系统与交易安全等；

（4）针对除被动股票型基金外的其余基金，将研究服务能力纳入考量，评估内容包括证券公司是否提供有关研究报告，是否提供路

演、调研、日常信息沟通等研究服务支持，以及提供的研究报告和研究服务支持的质量等。

2、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程序

（1）本公司交易部、权益研究部、合规稽核部、风险管理部根据上述标准对证券公司每年进行评分，运营部根据各部门评分结果形成

评分表，发起年度证券公司白名单更新流程。

（2）如发现白名单中的证券公司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不再符合准入标准的，运营部根据变更后的评分情况发起证券公司白名单更新

流程。

（3）合规负责人对上述流程进行合规性审查，审核通过后，由运营部调整证券公司白名单。

（4）对于纳入证券公司白名单的证券公司，公司可与其签订经纪服务、席位租用、证券公司研究服务等协议。

二、交易量、交易佣金年度汇总及分配情况

（一）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证券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1.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被动股票型基金 其他类型基金

是否

与管

理人

存在

关联

关系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应支付该证券

公司的股票交

易佣金金额

平均佣

金费率

（‰）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应支付该证券

公司的股票交

易佣金金额

平均

佣金

费率

（‰）

东方证券 - - - 49,621,093,521.48 22,211,485.31 0.45 是

中信证券 - - - 23,263,930,660.23 10,459,405.47 0.45 否

东吴证券 - - - 23,010,799,615.95 10,399,996.05 0.45 否

广发证券 - - - 22,896,352,747.79 10,328,963.92 0.45 否

浙商证券 - - - 18,305,931,758.50 8,251,221.29 0.45 否

长江证券 - - - 17,231,827,219.21 7,728,913.25 0.45 否

兴业证券 - - - 16,181,430,022.76 7,360,205.26 0.45 否

国联民生 8,122,564,918.62 1,509,943.07 0.19 14,974,883,182.74 6,632,459.47 0.44 否

华泰证券 - - - 14,805,070,679.88 6,716,788.48 0.45 否

申万宏源 - - - 13,264,660,953.00 5,894,462.30 0.44 否

国泰海通 - - - 13,106,784,404.37 5,843,920.22 0.45 否

华创证券 - - - 12,608,413,667.24 5,672,699.27 0.45 否

招商证券 - - - 11,735,320,095.56 5,235,172.57 0.45 否

国盛证券 - - - 11,162,947,273.03 5,009,563.95 0.45 否

国金证券 547,965,313.65 101,881.22 0.19 10,390,983,194.81 4,718,469.72 0.45 否

天风证券 - - - 9,685,653,544.72 4,282,465.26 0.44 否

中泰证券 2,264,507,925.01 420,968.71 0.19 9,006,113,725.81 4,064,220.35 0.45 否

中信建投证券 - - - 8,823,700,731.14 3,911,749.04 0.44 否

中金公司 - - - 8,810,314,984.58 4,067,259.76 0.46 否

东方财富证券 - - - 5,112,611,084.46 2,277,147.67 0.45 否

国信证券 - - - 4,857,731,327.15 2,181,948.16 0.45 否

野村东方国际证

券

- - - 4,050,404,631.68 1,828,142.17 0.45 否

东北证券 - - - 3,218,233,193.99 1,402,834.56 0.44 否

华西证券 - - - 2,830,073,061.77 1,275,041.84 0.45 否

摩根大通证券 - - - 2,790,510,788.77 1,261,126.61 0.45 否

华源证券 - - - 2,264,061,556.06 1,014,358.98 0.45 否

国海证券 - - - 1,792,149,013.56 822,908.78 0.46 否

瑞银证券 - - - 1,614,488,303.95 717,923.86 0.44 否

国投证券 - - - 843,900,631.43 371,117.45 0.44 否

开源证券 - - - 613,971,356.26 275,338.39 0.45 否

西南证券 - - - - - - 否

平安证券 - - - - - - 否

方正证券 - - - - - - 否

银河证券 - - - - - - 否

光大证券 - - - - - - 否

华兴证券 - - - - - - 否

华金证券 - - - - - - 否

高盛中国证券 358,702,672.99 66,683.86 0.19 - - - 否

西部证券 - - - - - - 否

东兴证券 - - - - - - 否

财通证券 - - - - - - 否

信达证券 - - - - - - 否

德邦证券 - - - - - - 否

汇丰前海 - - - - - - 否

华福证券 - - - - - - 否

上海证券 - - - - - - 否

华安证券 - - - - - - 否

合 计

11,293,740,

830.27

2,099,476.86 0.19

338,874,346,

931.88

152,217,

309.41

0.45

注：1、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报告期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统计范围为报告期间通过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的所有公募基金。

2.证券投资佣金支付及分配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应支付该证券公司的证券交易佣金金额

占年度该交易模式证券交易佣金总额比例

（%）

东方证券 22,211,485.31 14.39

中信证券 10,459,405.47 6.78

东吴证券 10,399,996.05 6.74

广发证券 10,328,963.92 6.69

浙商证券 8,251,221.29 5.35

国联民生 8,142,402.54 5.28

长江证券 7,728,913.25 5.01

兴业证券 7,360,205.26 4.77

华泰证券 6,716,788.48 4.35

申万宏源 5,894,462.30 3.82

国泰海通 5,843,920.22 3.79

华创证券 5,672,699.27 3.68

招商证券 5,235,172.57 3.39

国盛证券 5,009,563.95 3.25

国金证券 4,820,350.94 3.12

中泰证券 4,485,189.06 2.91

天风证券 4,282,465.26 2.78

中金公司 4,067,259.76 2.64

中信建投证券 3,911,749.04 2.53

东方财富证券 2,277,147.67 1.48

国信证券 2,181,948.16 1.41

野村东方国际证券 1,828,142.17 1.18

东北证券 1,402,834.56 0.91

华西证券 1,275,041.84 0.83

摩根大通证券 1,261,126.61 0.82

华源证券 1,014,358.98 0.66

国海证券 822,908.78 0.53

瑞银证券 717,923.86 0.47

国投证券 371,117.45 0.24

开源证券 275,338.39 0.18

高盛中国证券 66,683.86 0.04

银河证券 - -

东兴证券 - -

德邦证券 - -

财通证券 - -

方正证券 - -

信达证券 - -

西南证券 - -

西部证券 - -

光大证券 - -

上海证券 - -

平安证券 - -

汇丰前海 - -

华兴证券 - -

华金证券 - -

华福证券 - -

华安证券 - -

合 计 154,316,786.27 100.00

注：报告期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统计范围为报告期间通过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证券投资的所有公募基金。

（二）委托证券公司办理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被动股票型基金 其他类型基金

是否与

管理人

存在关

联关系

股票交易成交金

额

应支付该证券

公司的股票交

易佣金金额

平均佣

金费率

（‰）

股票交易成交金

额

应支付该证券

公司的股票交

易佣金金额

平均佣

金费率

（‰）

东方证券

2,151,396,

933.10

515,495.28 0.24

5,369,187,

493.84

2,395,520.67 0.45 是

国泰海通 - - -

1,795,988,

768.10

816,064.56 0.45 否

东莞证券 - - - 514,615,512.90 95,677.80 0.19 否

民生证券 - - - 345,459,101.67 155,211.29 0.45 否

国信证券 - - - 89,472,978.07 39,001.01 0.44 否

金融街证券 412,070,282.86 134,106.24 0.33 67,290,275.39 34,207.15 0.51 否

东吴证券 - - - 39,479,741.76 17,470.82 0.44 否

方正证券

2,046,343,

285.27

462,177.11 0.23 - - - 否

华泰证券 - - - - - - 否

华福证券

1,199,945,

097.10

229,529.33 0.19 - - - 否

中信建投证券 - - - - - - 否

上海证券 - - - - - - 否

第一创业证券 143,747,614.47 35,937.73 0.25 - - - 否

合 计

5,953,503,

212.80

1,377,245.69 0.23

8,221,493,

871.73

3,553,153.30 0.43

注：1、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报告期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统计范围为报告期间委托证券公司办理股票投资的所有公募基金。

3、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融街证券” ）协议约定的固定证券交易费率低于市场平均股票交易佣金费率，但受单笔最低交易佣

金5元的约定影响，其平均佣金费率略高于市场平均股票交易佣金费率。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1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

2025

年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120只公募基金：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睿元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中

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京东大数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东方红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优享红利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东方红睿阳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睿轩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睿满沪港深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东方红睿华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东方红睿玺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东方红睿泽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恒元五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睿逸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东方红智逸沪港深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领先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稳健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战略精选沪港深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配置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核心优选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创新优选三年定期

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目标优选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汇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汇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6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东方红稳添利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启元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

方红品质优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安鑫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鑫裕两年定期开放信用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匠心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恒阳五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均衡优选两年

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启东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颐和稳健养老目标两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东方红优质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颐和积极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东方红益丰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智远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颐和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东方红鑫泰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明鉴优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鑫安39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招盈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启航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多元策

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锦丰优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远见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启瑞三年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欣和平衡配置两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东方红启阳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

红创新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启华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启恒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启盛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启程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新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新源三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安盈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锦和甄选18个月持

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智华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启兴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智选三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睿和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中证东方红红利低波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锦弘甄

选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ESG可持续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医疗升级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招

瑞甄选18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民享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

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锦惠甄选18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共赢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先进制造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颐安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东方红30天滚动持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

方红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中证东方红优势成长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欣和积极配置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

基金中基金（FOF）、东方红汇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中债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60天持有期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季鑫90天持有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90天持有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3个月定期开放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远见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慧鑫甄选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智享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量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

欣悦稳健配置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东方红欣和稳健配置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东方红红利量化选

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益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动力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远见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东方红益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货币市场基金、东方红盈丰稳健配置6个月持有

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东方红港股通价值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裕丰回

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慧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汇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汇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医疗

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的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于2026年3月31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s://www.dfham.com/]和中国证监会基

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920-080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1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2026

年非港股通交易日申购、赎

回等业务安排更新的公告

为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持有人利益，根据下述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除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因国内节假日休市外，下述基金在下列非港股通交易日将暂停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换等

业务（如已开通），并自下列非港股通交易日结束后的首个开放日恢复相关业务。 后续除非适用基金范围发生变化，否则本公司不再另行

公告。 现将相关安排公告如下：

一、2026年非港股通交易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2026年沪港通、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有关安排的通知，2026年非港股通交易日如下：

2026年4月3日、4月7日

2026年5月25日

2026年7月1日

2026年10月19日

2026年12月25日

注：上述非港股通交易日已剔除和国内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重合的日期。

二、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东方红睿满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C 169104/018948

2 东方红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803

3 东方红睿华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C 169105/018949

4 东方红战略精选沪港深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3044/003045

5 东方红优享红利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3396/017536

6 东方红智逸沪港深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4278

7 东方红目标优选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1053

8 东方红创新优选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106

9 东方红配置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5974/005975

10 东方红核心优选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6353/010292

11 东方红恒元五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1066

12 东方红睿阳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102

13 东方红睿轩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103

14 东方红启元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B 910007/007887

15 东方红安鑫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770

16 东方红品质优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263

17 东方红恒阳五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107

18 东方红匠心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990

19 东方红均衡优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108

20 东方红启东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985

21 东方红智远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576

22 东方红优质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9725/013785

23 东方红招盈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9806/009807

24 东方红明鉴优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842

25 东方红启航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B 910022/010225

26 东方红锦丰优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700

27 东方红多元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B/C 910017/010821/017494

28 东方红创新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699

29 东方红远见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0714/017537

30 东方红启阳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910024

31 东方红启瑞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B 910011/011312

32 东方红启程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910009

33 东方红启盛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B 910006/010442

34 东方红锦和甄选18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2088/012089

35 东方红启恒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B 910004/011724

36 东方红启华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B 910021/011313

37 东方红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B 910028/012243

38 东方红安盈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2683/012684

39 东方红新源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910026

40 东方红新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910010

41 东方红智华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2839/012840

42 东方红智选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3294/013295

43 东方红睿和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169109/�012439

44 东方红启兴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B 910005/010441

45 东方红招瑞甄选18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2949/012950

46 东方红锦弘甄选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4573

47 东方红ESG可持续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5102/015103

48 东方红医疗升级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C 015052/015053

49 东方红民享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4291

50 东方红锦惠甄选18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6832/016833

51 东方红共赢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6834/016835

52 东方红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7848/017849

53 东方红远见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C 019008/019009

54 东方红汇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20284/020285

55 东方红智享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9773/019774

56 东方红慧鑫甄选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20358/020359

57 东方红量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C 020803/020804

58 东方红睿玺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501049/010506

59 东方红睿泽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501054/011032

60 东方红红利量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C 021650/021651

61 东方红动力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21647/021648

62 东方红远见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21857/021858

63 东方红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23672/023673

64 东方红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24429/024430

65 东方红港股通价值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C 024044/024045

66 东方红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9535/019536

67 东方红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24227/024228

68 东方红慧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23082/023083

69 东方红汇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25303/025304

70 东方红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25428/025429

71 东方红汇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25039/025040

72 东方红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25373/025374

73 东方红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24816/024817

74 东方红中证全指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25911/025912

75 东方红汇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26055/026056

76 东方红先锋锐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C 026282/026283

77 东方红嘉享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C 026284/026285

78 东方红消费研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C 026495/026496

三、重要提示

1.若非港股通交易日、境外主要市场状况发生变化或将来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公司将进行相应

调整并另行公告。

2.�敬请投资者尽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办理业务的原因带来不便。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访问上海东方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fham.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9200808�咨询相关情况。

3.�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

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于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最新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

资料概要以及相关业务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

的产品。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948

证券简称：青岛银行 公告编号：

2026-011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已披露本行2025年年度报告，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使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

地了解本行，本行拟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举行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一、业绩说明会安排

（一）召开时间：2026年4月2日（星期四）15:00-16:30

（二）出席人员：本行行长吴显明先生、部分高级管理层成员、独立董事代表等。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调整。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直播（直播地址：http://ir.p5w.net）

二、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日（星期四）15:00-16:30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本次业绩

说明会。

（二）投资者如需提问，可于2026年4月1日（星期三）17:00前将与本行2025年度经营业绩相关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

至本行投资者关系邮箱：ir@qdbankchina.com。 本行将于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86� 40066� 96588�转 6

电子邮箱：ir@qdbankchina.com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于会后在本行官网（https://www.qdccb.com）“投资者关系”专栏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262

证券简称：技源集团 公告编号：

2026-019

技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技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

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45,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稳健型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

超过12个月，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 使用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详见公司于2025

年8月13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25-007）。

2026年3月3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200万元购买了宁波银行结构性存款。 近日，公司购买的

上述理财产品到期，公司已办理完成赎回手续，本金2,200万元，收益20,884.93元均已归还至相应募集

资金账户，收益符合预期。 本次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

（ 万

元）

预期年化收益

率

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本次赎回

（万元）

本次收益（元）

宁波银

行

结构性存款 2,200

0.75%/

1.65%/

1.75%

2026.3.5 2026.3.26 2,200 20,884.93

特此公告。

技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0日

股票代码：

603009

股票简称：北特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17

上海北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注销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概述

上海北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上海北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特汽车零部件”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注销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12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北特科技关于

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

二、注销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登记通知书》，准予注销登记上海北特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将相应发生变化，北特汽车零部件将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但不会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数据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

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北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88157

证券简称：松井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05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并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松井股份2025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松井股份

2025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松井股份2025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

员工持股计划” ）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证券账户已完成开立，尚未购买公司股票。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817

证券简称：黄山胶囊 公告编号：

2026-008

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3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

报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6年4月8日（星期三）15:00-17:00在“价值在线”

（http://www.ir-online.cn）召开公司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8日（星期三）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http://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总经理叶松林，副总经理楚振华，副总经理范剑，财务总监刘清科，独立董事赵西卜，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文政（如遇特殊情

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8日（星期三）15:00-17: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wPxCDYDPeE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

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8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綣:\arm_fire\0330\6转移目录\黄山胶囊\2026-008�关于召开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_图片1.jpg】

四、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http://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

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688117

证券简称：圣诺生物 公告编号：

2026-006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全资子公司取得药品生

产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眉山汇龙药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眉山汇龙” ）于近日收

到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相关情况

企业名称：眉山汇龙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许可证编号：川2026066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402MA62J1372M

分类码：Dh

住所（经营场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眉山经济开发区新区本草大道北段15号

法定代表人及企业负责人：曾德志

质量负责人及质量受权人：霍金林

生产负责人：卢鹏

有效期至：2031年3月25日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眉山经济开发区新区本草大道北段15号：原料药（仅限注册申报使用）***

二、对公司的影响

眉山汇龙本次系首次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该资质的获得标志着眉山汇龙原料药已正式具备合规生产的资质条件，符合药品

生产的行业监管要求。 本次资质落地有利于公司继续保持稳定的生产能力，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稳健发展有着积极的

推动作用。

三、风险提示

医药行业药品生产与市场销售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供求关系等多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208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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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解除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

庐江县城投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代建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3），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铂居智

造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合肥城建琥珀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铂居智造” ）与庐江县城投置业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庐江城投” ） 签订了 《房地产项目开发委托管理合同》， 负责代建庐江县

LJ202241号地块项目。

二、项目协议解除情况

近日，鉴于项目实施的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导致项目无法继续推进，经双方友好协商，铂居智造与

庐江城投签署了《解除协议》，原《房地产项目开发委托管理合同》自《解除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

不再继续履行。

三、解除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解除协议》的签署系根据项目实施的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后审慎考量，且经各方协商一致的

结果，预计对公司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和对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

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本次签署《解除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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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日辰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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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购买股权并增资的交易

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概述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2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购买股权并增资的议案》，同意以人民币16,619.73万元受让深圳

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苏州）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石棋玲合计持有的北京东方金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信” 或“标的公司” ）10.89%股权。 同时公司以人民币10,000.00

万元对东方金信进行增资。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公司将以人民币26,619.73万元取得标的公司

13.12%股权， 标的公司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与交易各方及相关主体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

议》及《增资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7日披露的《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外投资购买股权并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及《增资协议》的相关约定，支付了本次股权转

让价款及增资款，已依法取得东方金信 13.12%�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